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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訴訟構造 
科律師．趙律師編著《國民法官法體系重點》高點出版 

 
 
 
  我國國民法官法於2020年7月22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經總統於同年8月12日公布。在進入

國民法官法訴訟構造的解說之前，必須先從憲法層次鳥瞰國民法官法的制定。 

  在討論國民法官法制定時，除了具體條文該怎麼制定的問題外，更涉及國民法官法是否牴

觸憲法第80條「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的合憲性解釋問

題，也就是，由一般人民組成的國民法官，參與刑事司法審判，是否影響憲法保障法官獨立行

使職權？是否有違憲的疑慮？就涉及的憲法法條討論如下1： 

不違反憲法第8條第1項「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未明訂刑事審判必

須全由職業法官組成之法庭進行審理判決。 

不違反憲法第80條法官獨立審判： 

國民法官法第9條對於國民法官獨立審判設有規定，也就是在國民法官法中直接課與國

民法官依法獨立審判義務，不違反法官獨立審判。 

制度設計：只要充分擔保刑事訴訟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基於國民主權理念，應允許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又國民參與刑事司法審判時，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進行訴訟審

理，程序主導權原則上是在職業法官，且在判決評議時，除了必須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

官全程參與外（國民法官法第82條），若要為有罪判決，還必須符合第83條的規範「有

罪之認定，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未獲該

比例人數同意時，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在確認完國民法官制度不違反憲法相關規定後，以下便開始進入國民法官訴訟構造的討論

與解析。 

 

 

第一節  簡介訴訟構造 

第一項 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 

  於刑事訴訟進行中，程序進行的主導權，主要涉及審判對象的設定及證據調查權限的歸

                                                        
1 以下整理自：李仁淼，國民法官制度之合憲性，月旦法學教室，218期，2020年12月，頁6-9。若要進一步閱讀
國民法官法合憲性的深度討論，詳見：張永宏，論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合憲性爭議，政大法學評論，134
期，2013年9月，頁22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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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如果屬於法院是職權（進行）主義；如果歸屬訴訟雙方當事人，也就是檢察官與被告，則

屬當事人（進行）主義。 

  在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構造下，個別當事人依據自己的訴訟立場，進行刑事訴訟的主張及

舉證，法院則是立於中立客觀第三者的角度，對於當事人的主張及舉證進行適當與否的判斷。

至於在訴訟程序決定是否進行證據調查，則必須委由訴訟當事人進行是否提出相關證據進行調

查的判斷。最後，對於證據調查的方法，例如訊問證人，則是以交互詰問方式進行，又稱「交

互詰問制」。 

  反之，在職權主義的訴訟構造下，法院為發現真實，積極主導訴訟程序的進行。至於在

訴訟程序決定是否進行證據調查，則由法院依職權進行判斷。最後，對於證據調查的方法，主

要是以法院為主體進行訊問，又稱「職權訊問制」。 

  分析當事人主義訴訟構造可以發現，法院利於被動角色，能夠保持中立客觀的角度，對

於案件進行分析、判斷，更能具有中立性、公平性及保障訴訟雙方當事人的程序權利；不過，

缺點則是訴訟的進行往往繫於當事人能力的高低，例如能夠聘用能力較好的律師進行訴訟，則

勝訴的機率就會增加。 

  另外，職權主義的訴訟構造的優點是，不會受到訴訟當事人能力的影響，相反的缺點則

是因為法院積極介入證據調查及各種審理程序，因此難以擔保程序的中立性與客觀性。 
 
 

 

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

   
 當事人主義 職權主義 

訴訟程序主導 當事人 法院 
調查證據 由當事人主張及負舉證責任 法院依職權判斷是否進行調查 
法院地位 被動 主動 

優點 法院能夠保持中立客觀 不受訴訟當事人能力影響 
缺點 受訴訟當事人能力影響 法院無法保持中立客觀 

  

第二項 現行訴訟構造：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我國近年刑事訴訟制度，為擺脫糾問主義、職權主義的色彩，於1995年透過將剝奪檢察官

偵查程序之羈押權限而採行法官保留，對於原先屬於糾問偵查程序之檢察官廢止採行「糾問主

義的檢察官司法」。 

  又依據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決議，分別於2002年及2003年修正部分條文，由「職權主

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刑事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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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解 度 深 

161條確立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而同法第163條第2項規定法庭活動應由雙方當事人主

導，法院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有證據調查之職責，但無蒐集被告犯罪

證據之義務，是倘檢察官無法提出證據，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

知，俾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不過，採取「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由下列觀點觀察，黃朝義教授認為必須為以下之釐

清2： 
審檢間的合理關係：在起訴前，檢察官雖然扮演訴追者的角色，具有決定是否起訴被告的權

限，然在起訴後，檢察官則必須在法庭活動上積極證明是否存在犯罪行為，進行詳實舉證及說

明。而法院在審理程序之職責，則是在審理案件，並非接續檢察官進行案件調查，否則會有球

員兼裁判的疑慮。因此，法院介入調查證據之事項，應以有利被告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63條
第2項但書3）。 

真實發現之責任歸屬： 
在現行訴訟制度採取卷證併送前提下，法院已經先行接觸相關卷證，將使得無法恪守無罪推定

原則的界線，形同像是偵查機關將證據（接力棒）於起訴後，交給法院接續審理，使得法院審

理如同偵查程序，偵查機關與審判機關形同證據接力賽，導致法官已經先入為主看到證據，將

使得審理程序流於形式，因為法官心中早已經產生心證。因此，理想上應搭配起訴狀一本主

義，將發現真實的責任，於法庭中交由檢察官負責，並盡其舉證責任說服法院，倘無法說服法

院時，法院應貫徹無罪推定為無罪判決。 
卷證併送制度之實情： 
承前，如果繼續採取卷證併送，將使得法院早已閱覽卷證，心中早有心證，審判程序只是流

於形式而已。 

 

 

 

第二節  國民法官法：當事人進行主義 

  與現行刑事訴訟法所採取的「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構造不同，國民法官法於立法理由

                                                        
2 黃朝義，訴訟制度：第一講－當事人主義與起訴卷證不併送制度，月旦法學教室，20期，2004年6月，頁74-

75。 

3 作者叮嚀 
這裡要記得回去複習最高法院第101年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的相關爭議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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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釐 念 觀 

中明文稱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構造。例如，國民法官法第47條之立法理由第2點：

「本法採當事人進行主義，關於是否就某項人證、書證或物證進行調查，原則上均委由當事

人、辯護人主導決定，並由法院依本條於準備程序確認其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作成

審理計畫後，由聲請人於審判期日自主進行調查」。為搭配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構造，國

民法官法有別刑事訴訟法既有的制度，創設了下列新制度。 

第一項 採「卷證不併送」搭配「證據開示」 

  關於國民參審案件之運作，為使國民法官能夠實質地對於案件進行審理及形成正確心證，

有賴於以簡單易懂、迅速審理的方式進行審理。又為避免國民法官因事先閱覽卷證，導致影響

心證，為貫徹公平法院理念、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原則，避免事先閱覽卷證造成未經專業訓

練之國民法官負擔，及產生與職業法官間的資訊落差，應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在審判程序，始

同時接觸證明本案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資料，方為妥適。此證據資料，不僅為檢察官、辯

護人等依循證據法則，而為經法院許可提出之證據，且係經檢辯雙方以眼見耳聞即得明瞭之方

式主張，讓法官與國民法官經由審判庭的審理活動，即可形成心證，以貫徹直接審理、言詞審

理之法庭活動。（國民法官法第43條立法理由）。因此，國民法官法有別以往之「卷證併

送」，改採「卷證不併送」（國民法官法第43條）搭配「證據開示」制度。 

第二項 證據調查方式 

證人、鑑定人 
關於證人交互詰問之順序，依國民法官法第73條立法理由第2點：「為貫徹當事人進行及

直接審理原則神，當事人、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通譯，於審判長為人別訊問

後，應由當事人、辯護人直接詰問之。另為使國民法官得順利形成心證，並彰顯本法由

國民法官與法官合審合判之精神，國民法官於證人、鑑定人、通譯經當事人、辯護人詰問

或詢問完畢，並告知審判長後，應允許其於待證事項範圍內自行補充訊問證人、鑑定人或

通譯，以釐清疑問。惟國民法官若因故不欲自行訊問者，為減輕其負擔，亦應使其得請求

審判長代為訊問證人、鑑定人、通譯」。 

  
就證人交互詰問的順序，在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

佐人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於審判長為人別訊問後，由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直接詰問

之。被告如無辯護人，而不欲行詰問時，審判長仍應予詢問證人、鑑定人之適當機會」，本條也

是為了落實當事人進行主義所為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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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證書證 
原則：當事人聲請調查 

關於物證及書證調查之方法，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現行刑事訴訟

法所規定調查證據之方式，僅證人、鑑定人之調查程序由當事人主導進行詰問，關於

物證、書證等證據之調查，仍由審判長向當事人、辯護人等以提示辨認、告以要旨、

宣讀等方式踐行調查程序，於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之案件，為聚焦於當事人、辯護人主

張之重點，乃有調整之必要。從而，當事人一方聲請調查之筆錄及其他可為證據之文

書，應由聲請人當庭向國民法官法庭、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宣讀，始符合當

事人進行原則。」 

例外：法院職權調查（補充性） 

就筆錄及其他可為證據文書之調查，除了當事人雙方聲請外，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第2

項：「文書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者，審判長應向國民法官法庭、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

宣讀」，法院得依職權調查。不過，該項立法理由也特別強調本條僅具有「補充

性」：「貫徹當事人進行之精神，本項所定之調查方法僅具補充性質，並非取代當事

人、辯護人聲請調查書證時應負之責任」。 

另外，對於法院依職權調查之證物，依國民法官法第76條第2項立法理由：「為貫徹當

事人進行之精神，本項所定之調查方法僅具補充性質，並非取代當事人、辯護人聲請

調查物證時應負之責任。」 
 

 
 

有鑑於國內民眾對於司法之信賴度低落，司法院為增進一般民眾對於司法之了解與信任，

遂於2017年11月底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初稿。依據該草案之內容，犯最輕本

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故意犯罪因而致人與死者，應行國民參與審判。行國民參與審

判之案件，由法官三人及國民法官六人共同組成國民參與審判法庭，共同進行審判。而除

有關證據能力、證據調查必要性之判斷、訴訟程序之裁定、法令之解釋者外，國民法官之

職權原則上與法官相同，可於評議中與法官合議、就事實認定、法令適用與刑之量定共同

做成判斷。此外，國民法官亦得自行訊問被告及證人。試問，「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

案初稿對我國目前所採之改良式當事人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及現行法官之職權是否會造成

衝擊與影響？試分析之。又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是否會違反法官獨立性原則、法官保留

原則以及公平審判原則？（50分） 【109年東吳刑法組】 

 
 

精選試題 


